
中塘镇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分工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落实中塘镇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管责任，参照滨海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和消防安全委员会职责分工，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对中塘镇各科室、村（居）承担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进行分工，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原则
中塘镇党委、政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原则，充分发挥统一领导、统筹协调作用，分析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指导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研究确定重大事宜，督促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监管责任。各科室、村（居）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具体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
二、各科室责任分工
（一）综合办公室

1.定期组织召开党委（扩大）会、政府行政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2.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天津市消防条例》纳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集体学习计划。
3.将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工作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4.负责制定机关办公、食堂等场所的安全防范措施。

5.依法依规配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和应急救援指挥等工作用车。

6.配合组织协调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7.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二）党建办公室（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

1.按照要求加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管部门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干部队伍力量。

2.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干部考核监督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和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在干部考察环节，应当考察其履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情况。

3.将推动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作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述职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考核。
4.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干部培训内容。

5.支持安全生产、公益性消防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加强正面引导，增强全民安全意识，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

6.加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相关的网络舆情监测，强化舆论引导，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做好舆情处置工作。

7.协调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突发事件的宣传报道，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党委、政府的形象及社会稳定。

8.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三）财政办公室

1.健全安全生产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对安全生产预防、重大隐患治理和监管监察能力建设的支持。

2.健全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将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经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按照财政体制分级负担。

3.负责落实消防业务保障经费、消防工作专项资金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维护经费。

4.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四）公共安全办公室
1.统筹推动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负责危化、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监督检查危化、工贸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管理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2.指导监督危化、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安全双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推进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工作。

3.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组织编制中塘镇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预案演练。

4.负责组织各类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5.指导村（居）委会开展群众性消防活动，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建立志愿消防队或者微型消防站，加强联勤联动工作。

6.实行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将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明确各级网格人员职责，在居民小区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检查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组织开展初起火灾的扑救和应急疏散演练工作。

7.指导、督促油气输送管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安全管理。配合上级部门开展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等工作，保障管道安全运行。
8.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五）园区建设管理办公室

1.负责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督导检查住建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2.依法对职责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对施工现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工作。

3.负责推动落实消防水源、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纳入镇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4.配合区住建委做好对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日常巡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六）经济发展办公室（农业）
1.负责农业、农田水利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督导检查农业、农田水利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2.负责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指导农机作业安全和维修管理，对农田、场院等作业的农机进行安全监督检查。

3.负责农药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农药使用环节安全指导工作。

4.负责落实辖区内森林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并督促检查。

5.负责推进农业领域、森林防火等安全宣传、培训工作。

6.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七）经济发展办公室（经济）
1.负责指导农贸市场、小商店、小餐饮、小旅店、小美容洗浴场所等场所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2.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八）公共服务办公室

1.负责教育、民政、卫健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督导检查教育、民政、卫健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2.配合上级部门指导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加强实验室、实训实习期间和校外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管理。

3.负责小型医疗机构、小型学校幼儿园、小网吧、小歌舞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营业性演出、文化艺术经营活动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负责社会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等城乡社会福利机构、救助机构和殡葬服务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5.配合上级部门指导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安全运行的监督管理。
6.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九）园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1.指导园区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行业规范，实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指导重点行业排查治理隐患。

2.规范园区产业布局，严格园区项目准入关，明确园区项目准入条件，合理布置企业分区。

3.联系区工信局协调指导做好辖区各企业电力安全相关工作。
4.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公共管理办公室（管理）
1.负责城镇燃气、供热、市容环境治理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督导检查城镇燃气、供热、市容环境治理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2.负责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对“九小场所”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3.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做好住宅小区公用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督促各村对无物业小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4.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一）公共管理办公室（环保）
1.依法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理处置等进行安全监督管理，防止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的发生。配合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配合对新化学物质生产、加工、使用活动进行监督。

2.牵头协调相关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环境污染和其他相关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和处置工作。

3.负责对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4.负责城市供水、排水工程日常运行的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水清淤作业中硫化氢中毒事故进行安全防范。指导、监督水务系统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工作。

5.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二）综合执法局

1.按照《天津市消防条例》《天津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要求，对居民小区、高层楼栋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开展执法监督。
2.负责拆除影响占用消防通道、占用防火间距的违章建筑和影响灭火救援的广告等设施，清理占道经营的个体摊贩。

3.负责镇域内的露天火点执法工作。

4.负责打击油气输送管道、铁路周边违法施工行为，拆除违章建筑。

5.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三）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1.负责组织便民服务中心职工和办事群众的消防疏散演练。
2.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四）工会
1.依法对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监督，反映劳动者的诉求，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指导下级工会开展职工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动员广大职工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监督和隐患排查，参与落实职工岗位安全责任，推进群防群治。

3.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五）团委

1.组织共青团员和青年职工开展各种形式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活动。

2.带领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职工学习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提高防范事故的能力。

3.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十六）妇联

1.面向妇女群众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知识。

2.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家庭文明建设内容。

3.承担本科室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三、各村（居）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1.各村（居）要定期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会议，研究部署本村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

2.村（居）两委班子成员要定期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天津市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

3.配合镇党委、政府落实本村（居）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组织制定本村（居）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以及初起火灾的扑救和应急疏散演练工作。
4.协助、指导无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项目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定期对公用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进行维护管理，及时劝阻和制止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等行为。

5.定期对居民住宅、沿街门店及“九小”场所等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6.承担本村（居）范围内的其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


